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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宝银”）邮件转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夏监管局【2015】1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

对上海宝银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

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上海宝银、崔军

向我局提交了书面陈述、申辩意见。应上海宝银、崔军的要求，我局举行了听证

会，听取了上海宝银、崔军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本案现已调查、审理

终结。 

经查明，上海宝银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上海宝银系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百货）第二

大股东，与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兆赢）为一致行

动人，根据《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5-024），截止2015年4月28日，上海宝银和上海兆赢合计

持有新华百货10.00004%股份。崔军系上海宝银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



上海兆赢董事长。 

2015年6月2日上午，上海宝银在公司官网和《500倍基金网》公开发布了《上

海宝银创赢投资公司致新华百货全体股东的一封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

《公开信》中，上海宝银向新华百货全体股东提出五项议案，并表示将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对议案进行讨论并投票表决。 

议案一提出，由新华百货和上海宝银共同成立一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暂定为“上海新华物美伯克希尔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注册资本1000万元，

新华百货出资400万，上海宝银出资600万。利用新华百货多余资金作为旗下私募

基金的优先资金，每年给予该部分优先资金10%固定利息。 

议案二提出，上海新华物美伯克希尔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通过资金运作

收购一家小型保险公司。 

议案三提出，要求新华百货回报股东，承诺2015年中报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2015年年报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2016年中报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2016年年报再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议案四提出，将收购一家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网络销售平台《500倍基金网》，

并把它注入到上海新华物美伯克希尔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准备打造一个私募

基金可在网上进行封闭路演和公募基金可在网上公开路演的网络平台。 

议案五提出，在强强联合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超市零售业务等仍由大股东负

责，而上海宝银则负责公司投资业务，上海宝银要求获得董事会的两个席位，两

个董事提名分别是上海宝银董事长崔军和上海宝银投资总监王某。崔军要求担任

新华百货股份公司副董事长和投资部总经理。 

以上议案内容明确具体，属于对新华百货及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上海宝银自行以《公开信》方式在非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将召开新华

百货临时股东大会的信息和会议将要审议的议案，不符合现行信息披露规定。 

《公开信》引发了媒体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新华百货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于2015年6月3日起股票停牌，并于2015年6月9日针对媒体报道涉及《公开信》

的相关内容发布了澄清公告。 

我局认为，上海宝银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条、《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六条的相关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

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有网页截图、新华百货公告、询问笔录、情况说明等证据证

明。 

对上海宝银自行在公司官网和《500倍基金网》发布《公开信》的违法行为，

时任上海宝银董事长崔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主要提出如下申辩理由，请求不予作出行政处罚：第一，

《公开信》不属于依法必须披露的信息；第二，上海宝银发布《公开信》的行为，

不属于造成股价波动的事件；第三，股东言论自由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不应受到

处罚。 

我局认为，《公开信》中五项议案涉及共同成立私募基金、收购保险公司、

承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收购基金网络销售平台《500倍基金网》、改选董事会，

相关内容比较具体，属于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

件，会对投资者的判断和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属于依法必须披露的信息。此外，

上海宝银作为新华百货第二大股东，具有重要法律地位和市场影响力，可以通过

正当途径行使股东权利，但应当依法依规行使。其通过《公开信》方式在非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对新华百货股票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违反现行信息



披露制度规定。故我局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申辩理由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

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 

一、对上海宝银给予警告，并处以40万元罚款； 

二、对崔军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稽查局和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

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1月17日 

 


